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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80 证券简称：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：2025-104

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

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向四

川蜀道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售四川发展磁浮科技有限公司

100%股权、对四川发展磁浮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以及其它与轨

道交通业务有关的部分资产，拟向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

售成都市新筑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100%股权以及其它与桥梁功能部件

业务有关的资产和负债；同时，公司拟向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蜀道集团”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四川蜀道清洁能

源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蜀道清洁能源”）60%股权并募集配套

资金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或“本次重组”）。

2025年 11月 7日，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》《关于<

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出售、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

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

等相关议案，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了调整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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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情况

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调整事项 预案/调整前 正式方案/调整后

拟置入资产

公司拟向蜀道集团发行股份及支

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蜀道清洁能

源 60%股权，其中，蜀道清洁能

源持有的四川路桥城乡建设投资

有限公司 51%股权不纳入本次交

易范围（四川路桥城乡建设投资

有限公司持有的四川欣智造科技

有限公司 100%股权除外）

公司拟向蜀道集团发行股份及支

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蜀道清洁能

源 60%股权，其中，蜀道清洁能

源持有的四川路桥城乡建设投资

有限公司 51%股权、黑水县天源

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、四

川鑫巴河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78%
股权，蜀道清洁能源全资子公司

四川铁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持有

的四川汉源铁能新能源开发有限

公司 100%股权、四川丹巴富能水

电开发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、四川

彭州铁能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80%
股权、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有限

公司 40%股权不纳入本次交易范

围

二、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

（一）重大调整的标准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《<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>第二十八条、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——证券期货法律

适用意见第 15号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关于重组方案

重大调整的认定适用意见如下：

“一、《重组办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：‘股东会作出重大资

产重组的决议后，上市公司拟对交易对象、交易标的、交易价格等作

出变更，构成对原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，应当在董事会表决通过后重

新提交股东会审议，并及时公告相关文件。’现就该规定中构成重组

方案重大调整的认定，提出适用意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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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拟对交易对象进行变更的，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

大调整，但是有以下两种情况的，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

整：

1.拟减少交易对象的，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

标的资产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，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有关

交易标的变更的规定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；

2.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，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

象之间转让标的资产份额，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百分之二十的。

（二）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的，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

大调整，但是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，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

调整。

1.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、资产总额、资产净额及

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百分之二十；

2.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，包括

不影响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。

（三）新增或调增配套募集资金，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

调整。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。证券交

易所并购重组委员会会议可以提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条件和信息披

露要求的审议意见，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。”

（二）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

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涉及减少交易对象，不涉及新增或调增配套

募集资金，新增不纳入本次交易范围的资产的交易作价、资产总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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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蜀道清洁能源相应指标的比例分别为 8.33%、

9.33%、4.39%和 9.15%，均不超过百分之二十。

本次交易方案调整，主要是出于剥离非主业、经营业绩欠佳或存

在较大合规性瑕疵的资产以提升注入公司资产整体质量的考虑，剥离

的资产对蜀道清洁能源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，不影响蜀道清

洁能源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《<上市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管理办法>第二十九条、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——证券期

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号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

大调整。

三、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履行的决策程序

2025年 11月 7日，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《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》《关于<成都

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出售、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

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等

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，同意调整本次交易方案中的标的资产。公司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战略委员会会前审阅了相关议案，同意议案内容

并提交董事会审议。调整后的交易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年 11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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